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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3 年海南省省级国有资本经营

预算的说明

一、基本情况说明

（一）编制范围

根据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

见》（琼府〔2009〕48 号）精神，2023 年度海南省省本级国

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范围为省直各部门及其下属行政事业

单位投资创办的国有企业。市县级目前有海口市、三亚市、

琼海市、儋州市、陵水县、屯昌县等市县编制国有资本经营

预算。

（二）编制依据与原则

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按照《海南省省属企业国

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》（琼财企〔2009〕1700 号）

的规定和 2014 年省政府批复同意的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

算企业净利润上缴比例确定。

2023 年，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是以企业 2022

年度实现净利润为计算依据，按四档超额累进比例上缴，实

现净利润 1,000 万元以下的部分，按 10%比例上缴；实现净

利润 1,000 万元（含 1,000 万元）以上不足 5,000 万元的部

分，按 15%比例上缴；实现净利润 5,000 万元（含 5,000 万

元）以上不足 1 亿元的部分，按 20%比例上缴；实现净利润

1 亿元（含 1 亿元）以上的部分，按 25%比例上缴。

省本级预算支出按照《海南省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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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报试行办法》（琼财企〔2009〕1944 号）规定的“收支平

衡、不列赤字”的原则，根据预算收入数确定。

在具体项目安排方面，遵循以下原则：一是优先安排用

于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重点工作部署，支持符合海南自贸

港建设发展方向，符合省属国有企业“十四五”规划、国企

改革三年行动实施方案，推动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战略性调整

的重点项目。二是支持盘活存量国有资源资产，提高国有资

本运营质量和效率，把改制、关闭、破产企业的剩余资产转

变为可持续增值的资本。

二、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安排情况

2023 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 46945 万元，

比上年增长 12.1%；加上转移支付收入 366 万元，上年结余

680 万元，收入总共安排 47992 万元。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

预算支出安排 47992 万元，比上年增长 13.1%。其中，资本

性支出 31976 万元，费用性支出 1562 万元,其他支出 14454

万元（含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14344 万元)和对市县转移支付

支出 110 万元。

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当年收入 46945 万元中，全部

来自于企业利润收入。主要包括，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

有限公司上缴 16666 万元，海南海钢集团有限公司 14838 万

元，海南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缴 4860 万元，海南省

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缴 4963 万元，金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

有限责任公司 995 万元，海南华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66

万元，海南省工程咨询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639 万元，海南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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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桥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210 万元，海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

研究院 192 万元等。

2023 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项目安排情况。一

是安排资本性支出 31976 万元，用于符合省属国有企业“十

四五”规划、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实施方案，推动国有资本布

局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项目。其中向农垦投资控股有限公

司注资 10000 万元用于投资热带果蔬产业化项目；增加海南

金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金 5000 万元，

用于建设保障性住房项目；分别向华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

资 7500 万元,用于增加海南省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

本金；向海南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注资 2500 万元用于支

持做大做强企业；向中国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注资 6975

万元，用于通航产业项目。二是费用性支出 1562 万元,主要

用于弥补企业改革成本及国企改制经费支出。三是调入公共

预算14344万元用于保障民生；四是对市县转移支付支出110

万元主要用于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。


